
 
※104年【7月份用水、用電度數】抄表通知※ 

 

一、依據本校節約用電執行績效獎懲要點第三點：本校整體節電目

標 102 年應較 101 年節約用電百分之五（5%）；103 年應較 102

年節約用電百分之五（5%）；104 年及 105 年應分別較前 3年之

平均用電度數各節約用電百分之五（5%）。106 年起整體節電目

標視前兩年用電情形再檢討訂定其目標。 

二、營繕組訂於 104 年 7 月 31 日(星期五)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進

行抄表「用水、用電度數抄錶作業」。 

三、抄表期間若欲瞭解該棟大樓用電情形，建請各棟大樓管理人員

自行抄錶記錄各項用電設備度數，敬請配合。 

營繕組   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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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 

總  務 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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